                                      合同编号：

商品棉购销合同
合同编号：                                    签订日期：202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买方：                               
住所:                   

电话：                     传真：              邮箱：                  

卖方：                       
住所:                                                    

电话：                传真：              邮箱：                  

买卖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和本行业交易习惯，根据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以下简称交易市场）2025年中棉集团商品棉竞买交易专场   月  日成交结果（竞买编号：          ），就棉花的买卖事宜签订本合同，以资双方信守执行。
第一条 商品信息：
	名称
	产地
	年度/品级
	批次
	件数
	重量（吨）
	价格    （元/吨）
	含税金额（元）
	不含税金额（元）

	　
	　
	　
	　
	　
	　
	　
	　
	0.00 

	　
	　
	　
	　
	　
	　
	　
	　
	　

	合计
	0
	0
	（含税价）
	　
	0.00 

	合计大写人民币金额（含税）：
	　


    第二条  质量和重量条款
国产棉：买卖双方按照中国纤维检验局出具的《监管棉花公证检验品质检验证书》确定的□公定重量/□毛重结算，质量以中国纤维检验局出具的《监管棉花公证检验品质检验证书》确定的为准。在后续的运输和使用过程中如发现质量严重不符的问题等，经公检确认属实的，卖方应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包装标准：国家标准GB 6975-2013。

第四条　付款及货权转移
4.1 付款方式：
先款后货：银行电汇。买方在竞买成交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交易市场指定银行账户支付货款，买方可分批付款提货。卖方在收到货款后 2个工作日内向买方办理相应批次的货权转移手续，卖方收到货款后 3  个工作日内向买方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其他：自竞买成交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买方未支付货款或未足额支付货款，自第6个工作日起，按1.5元/吨/天的标准向卖方支付货款逾期费用（该费用包含 0.31元/吨/天的保管费及保险等费用），直至全额货款到账之日止（不超过45个工作日）。卖方在收到货款后 2个工作日内向买方办理相应批次的货权转移手续，卖方收到货款后 3个工作日内向买方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最终开票单价为合同单价加上调增单价，具体见附件：结算单。                        

4.2 买方应将本合同项下货款付至交易市场指定的以下银行账户：
开户名称：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街支行营业室  

银行账号： 0200216819200063150 

银行联行号：102100021684
第五条　交货地点、交货方式及费用承担
5.1 □买方至             仓库自提。
□其他：                           
5.2  入库费、汽运出库费及货转前的仓储费  由卖方承担，  货转后的仓储费             等费用由买方承担。
5.3 □出疆棉运输补贴均归☑买方/□卖方享有。
第六条　违约责任
买方未支付全部货款时，期货主力合约收盘价格较竞买成交当日收盘价每下跌500元/吨，买方须在下一个交易日16:00前向交易市场支付500元/吨保证金。买方未及时足额支付保证金，视为买方违约，交易市场扣划买方履约保证金至卖方账户并终止买卖双方本次交易。
第七条 不可抗力
买卖双方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并应在七天内提供证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第八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如双方协商无法达成一致，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向买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条　其它
9.1 本合同条款仅反映双方依诚信原则开展的商务谈判的结果，其任何条款并不构成一方的格式条款。
9.2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9.3 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共同协商，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9.4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9.5 双方签订后的合同扫描件、传真件与合同原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十条　特殊约定事项
10.1                 

买方（盖章）：                      卖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字）                               （签字）

附件：

商品棉购销合同结算单

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商品棉购销合同》(合同编号：          ），现对该合同中如下批次进行二次结算，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批号
	重量（吨）
	合同价格（元/吨）
	调增价（元/吨）
	结算价格（元/吨）
	金额（元）

	1
	
	
	
	
	
	

	2
	
	
	
	
	
	

	小计
	
	
	
	
	
	

	备注：此合同项下已收款  万元整，余款     元。


买方确认(盖章)：                                    卖方确认(盖章)：
202  年 月 日                                  20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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